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职工劳动争议解决办法 

 

第一条 为了公正及时解决劳动争议，保护教职工的合

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与教职工发生的下列劳动争

议： 

  （一）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

争议； 

  （二）因开除、辞退和教职工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三）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

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四）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等发

生的争议；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第三条 学校与教职工为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 

第四条 处理劳动争议，应当根据事实，遵循合法、公

正、及时、着重调解的原则，依法保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发生劳动争议时，教职工可以与学校协商，也

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学校协商；不愿协商、协商不

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学校调解委员会申



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

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发生劳动争议，教职工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

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学校掌握管理的，

学校应当提供。 

第七条 发生劳动争议的教职工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

共同请求的，可以推举代表参加调解、仲裁或者诉讼活动。 

第八条 学校违反国家规定，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或者拖欠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教职

工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第九条 学校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解

委员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到学校劳动争议调解

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委员会由教职工代表、学校代表、工会代表组成。

教职工代表由教代会推举产生；学校代表由校长指定；工会

代表由工会委员会指定。 

调解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具体人数由教代会提出并与校

长协商确定，学校代表的人数不得超过调解委员会成员总数

的三分之一。 

第十条 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或者三方推举的人

员担任。调解员应当由公道正派、联系群众、热心调解工作，

并具有一定法律知识、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教职工担任。 

第十一条 当事人双方申请劳动争议调解可以书面申请，

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调解组织应当当场记录申请

人基本情况、申请调解的争议事项、理由和时间。 



第十二条 调解劳动争议，应当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对

事实和理由的陈述，耐心疏导，帮助其达成协议。 

第十三条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 

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经调解员签名

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后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

事人应当履行。 

自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收到调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未

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 

第十四条 达成调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在协议约定期

限内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 

第十五条 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当自知道

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六条 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

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学校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

履行的，教职工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

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第十七条 仲裁庭审理案件实行举证制度，当事人有义

务向仲裁庭提供证明自己的主张和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下列

情况，学校应提供证据： 

（一）因开除、除名、辞退教职工发生的争议，应提供

教职工违纪事实、实施思想教育的材料和处分决定（含讨论

处分决定的会议记录）； 

（二）学校依据内部规章制度对教职工作出处理决定发

生的争议，应提供学校内部规章制度、制定规章制度的依据

以及讨论通过该规章制度的会议纪要； 



（三）因履行劳动合发生的争议，应提供劳动合同书； 

（四）其他仲裁委员会认为学校应当提供的证据。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自收到裁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和裁决书，应当依照规

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辽宁对外经贸学校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施行。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010 年 9 月 1日 

 


